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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一网友发帖称见义勇为却得不到法律援助
■快报记者调查显示事实并非如此
■网络帖子众多，如何判断真实性避免义气跟帖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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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9日，“醉公子”
在常州某网站论坛上发表

了题为 《写给常州市长王
伟成的公开信》的帖子，帖

子在一开头就言辞激烈地
指出，常州市司法局某些工
作人员官僚作风严重，有法
不依，随意解释和肆意歪曲
法律，漠视群众的困难，不
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
“醉公子”在帖子中讲

道：“今年7月30日，我从

南京探望朋友回来的途中，
遭遇车祸。事故发生后，我带
伤积极抢救受伤的司机，并
且置自己的伤情于不顾，将
所有的钱借给司机，保证了

司机能够及时手术。然而，司
机以无钱归还为由拒绝还
款，并且躲避我，不愿和我见

面解决问题。迫于无奈，我只
能寄希望于通过法律来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并称，“由
于我本人没有工作，无生活
来源，生活困难。所以我想到
了申请法律援助。”

然而申请法律援助的
过程一波三折。

据“醉公子”称，他先后
到过武进区法律援助中心、
天宁区法律援助中心、市法
律援助中心、市信访办、市政

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及市司法
局等部门，但最终常州市司
法局认为“醉公子”不符合
法律援助的条件。
“醉公子”在帖子中大

倒苦水，“车祸至今已经接
近两个多月了，我跑各级政
法单位也跑了二十余次，我

实在是身心疲惫。目前我生
活陷入极度窘境，靠借债维

持日常生活……病情一直
无钱治疗，目前我叔叔在卖
房子，给我筹集医药费。”

该帖子一经发出，受到

了众多网民的关注。截至目
前，点击率已达到 13000
多人次，跟帖者近 500人，
许多网友对“醉公子”表示

同情、支持甚至崇拜，并纷
纷指责相关部门，“我真的
很崇拜你的精神。LZ（即楼
主）你真的要坚持啊，我会
一直支持你的！”也有网友

客观地指出，“政府部门也
是按章办事，关键问题是你
要有低保证。”还有网友坦
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呢，我都搞糊涂了！”

帖子所说的事情到底
是真是假呢？记者就此走

访了各相关部门。
记者辗转获悉，这个所

谓的“醉公子”是家住红梅
新村的常州市民钱先生。

红梅新村社区居委会

党支部书记刘金龙向记者
介绍，按规定，平均生活费
要低于 280元每月才能享
受低保。当时，钱先生不肯
透露工作单位和收入，一会
儿说在北京开公司，一会儿
又说单位保密，根本无从确

认他的收入情况。“而且这
小伙子才29周岁，身体健
康，又是大学生，我们就鼓
励他去就业。”

钱先生在帖子中称自
己经济困难，在交通事故
中也受了伤，根据《江苏省

法律援助条例》 第二章第
十条第六款：公民因身体

遭受严重损害请求赔偿
的，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
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
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而
且他认为，他的行为属于
见义勇为，因此法律援助
机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

助，而且不用进行经济状
况审查。
“其实天宁区和武进

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
员早就答复他，他的情况
不属于法律援助的范围，
但他还是找到了我们这

里。”在帖子中多次被钱先
生提及的常州市法律援助
中心的芮岭娟主任告诉记
者，“我当时就明确答复
他，一是他不符合经济困

难的条件，债权纠纷也不
符合援助案件的范围，因

此不属于法律援助的范
围；更何况，他称将所有的
钱借给司机，但却拿不出
任何证据。二是他受的只
是轻微伤，且他本人也不
能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
三是如果他以见义勇为的

理由申请法律援助，其见
义勇为的行为必须提供有
关部门的证书或证明。”

同时，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醉公子”帖子中称
“天宁区民政局为我出具
了生活困难的证明，北环

路街道司法所、社会矛盾
纠纷调解处在我申请法律

援助的申请书上盖了章”，
事实上，这三个部门并未
对其出具任何证明。

那么事实又是怎么一
回事呢？许多网友在热闹跟
帖时，却忽略了这起事件中

的另一个当事人，那就是受
伤的驾驶员。

几经周折，昨日下午，
记者终于联系上了当时的
司机、伤者祁女士。“我现
在走路都很困难，医生说还

有可能落下残疾，我今后都
不知道该怎么办。”说着，
祁女士忍不住哭起来。她告
诉记者，她的腿上现在还有
钢管，过段时间还要再动手
术取出钢管。到现在，为了
治伤花去近 2万元的医药

费用，已经借了不少钱，取
钢管的手术还需要 8000
元费用，至今还没有着落。

说起当时的情况，祁女
士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帖

子我看到了，他在诽谤我。”
据祁女士介绍，她是开车帮
别人拉货做生意的，钱先生
以前就租用过她的车，因此
早就认识了。6月29日，她

答应钱先生帮他开车。“我
从 29日清早 7点就开车。
30日凌晨2点多，他又要连
夜赶回来。我说我开了一天
车实在太累，能不能住一晚
再走，但他不肯。”

7月 30日凌晨 4点左

右，车祸发生了。车祸发生
后，钱先生向祁女士保证，

一切费用都由他承担。并
称，“你如果残废了，我会
娶你。”他要求祁女士，“千

万别说疲劳驾驶。”当时，
和祁女士一同出车的女友

也听到了这话。
祁女士伤得较重，很快

就进行了手术。“当时
10200元的手术费，我自己
出了2000多，还有和我同
去的女友垫了 8000元，他
根本就没付钱。”祁女士说，

钱先生当时只受了轻微伤，
在医院处理了一下伤口，就

回去了。事后，钱先生还多次
向祁女士要求赔偿医疗费，

祁女士要他出示相关的病
历、发票等证明，他拿不出
来。后又改称，这起事故耽误
了他做生意，要祁女士赔偿。

祁女士告诉记者，她的
哥哥已经因病去世，上了年
纪的父母和小侄女都需要
她来照顾。她这一受伤，家
里的经济来源都断了，下一
步的手术费还没着落，等待

她的还有一场经济官司。
据了解，在钱先生上网

发帖的前一天，钱先生就已

向武进区人民法院提出诉
讼，要求祁女士归还他垫付
的医药费。此案现已定于本
月16日开庭。

由于钱先生的帖子上
和祁女士的说法大相径庭，
于是昨日下午，记者拨通了
钱先生的电话。钱先生在电
话中表示，帖子上所说的就
是他的意思，而且此事马上
就要开庭了，如果要关注此

事，可以直接到法庭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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